潜山县加快工业经济发展的若干奖励政策
 
为全面实施“工业强县”发展战略，引导和鼓励全县工业企业做大做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不断提升工业经济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在落实市政府宜政发[2013]11号《加快工业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试行）》的同时，县委县政府决定对前期出台的扶持工业经济相关政策进行修改和完善。现结合工业经济发展实际，制定本奖励政策。
一、   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1、设立“十强”、“二十佳”企业贡献奖。
    对纳税额前十名的企业，由县委、县政府授予“工业十强”称号，颁发荣誉牌匾，对纳税额11—30名的企业，由县委、县政府授予“工业二十佳”称号，颁发荣誉牌匾。
    对被评定为“十强”、“二十佳”的企业，纳税额比上年度有增长的予以奖励。“十强”企业按纳税额1%给予奖励，其中增幅达20%及以上的或纳税额净增200万元及以上的企业按1.5%给予奖励。“二十佳”企业按纳税额0.5%给予奖励，其中增幅达20%及以上的企业按1%给予奖励。
二、加强各类平台建设
2、对当年被认定为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或工程研究中心的工业企业，一次性奖励企业国家级30万元、省级10万元。
3、对被认定为省级以上“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的公共服务机构，一次性奖励服务机构国家级20万元、省级8万元。
4、规上工业企业在央视、省级电视台、高速公路沿线（高炮）做广告宣传的，每个每年分别补助10万元、3万元、2万元。
三、大力开展自主创新
5、对当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工业企业，一次性奖励企业国家级20万元、省级10万元。
6、对当年通过省级以上重点新产品或高新技术产品认定的工业企业，每项奖励企业国家级20万元、省级5万元。
7、对主导制订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企业，一次性奖励企业20万元；对参与制订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企业，一次性奖励企业5万元。对主导制订省地方标准的企业，一次性奖励企业10万元；对参与制订省地方标准的企业，一次性奖励企业3万元。
8、对新认定的国家、省级产学研联合示范企业，一次性奖励企业国家级20万元、省级5万元。
四、加大品牌建设力度
9、对新获得“中国名牌”或“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一次性奖励企业30万元。
10、对新获得省名牌产品、省著名商标、省质量奖、省卓越绩效奖的工业企业，分别一次性奖励企业5万元。
11、对当年认定的国家、省级循环经济或清洁生产示范企业，一次性奖励企业国家级20万元、省级10万元。
12、对新认定的国家、省级两化融合示范企业，一次性奖励企业国家级20万元、省级5万元。
13、对新认定的国家、省级自主创新品牌示范企业，一次性奖励国家级20万元、省级10万元。
五、其他
14、对当年新增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奖励，按市政府宜政发[2013]11号文件《加快工业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试行）》（以下简称“市政府奖励政策”）执行。
15、对工业企业项目建设的奖励，按市政府奖励政策执行。
16、对主营业务收入首次超过10亿元，且当年上缴税收（含免抵调部分）比上年度增长的工业企业的奖励，按市政府奖励政策执行。
17、对当年产值、主营业务收入和税收与上年度相比达到一定增幅的奖励，按市政府奖励政策执行。
18、对开拓国外市场的工业企业，进出口奖励按市政府奖励政策执行。
19、对在主板、新三板、四板成功上市、挂牌的企业奖励，按市政府宜政发[2013]22号文件《安庆市进一步推动服务业（金融业部分）加快发展若干政策（试行）》执行。
20、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工业）的奖励，按县委、县政府潜发[2013]12号文件《关于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若干意见》执行。
21、对获得专利权的工业企业和个人的奖励，按县政府办潜政办字[2013]26号文件《关于印发潜山县专利资助办法的通知》执行。
22、对旅游商品生产示范企业的奖励，按县委、县政府潜发[2010]3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快旅游产业发展的意见》执行。
23、对投资兴办工业企业的扶持奖励，按县政府潜政[2011]38号文件《潜山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执行。
六、附则
24、当年发生安全生产、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重大责任事故和重大群体性劳资纠纷事件，涉及偷税、侵权、假冒伪劣等违法违规行为受到查处，以及县委县政府认为不应享受奖励的企业，不享受本奖励政策。
25、工业“十强”“二十佳”企业可按集团申报并奖励。
26、企业纳税额不包括政策性返税、退税等优惠部分和稽查查补收入、罚款收入及滞纳金、地税代征代扣部分（地方教育费附加、工会会费、残疾人基金、个人所得税、水利基金等）。
27、符合第1条至第13条政策奖励的企业，累计奖励额不超过企业当年上缴税收地方留成部分的总额。
28、本政策与县内其他扶持政策不重复享受。
29、成立潜山县工业奖励政策考核小组。分管县长为组长，县经信委、财政局、统计局、国税局、地税局、人社局、安监局、环保局、食品安全办公室为成员单位，下设办公室在经信委。
[bookmark: _GoBack]30、本奖励政策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由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负责解释并组织实施。县政府潜政[2007]81号《关于设立扶持中小企业和优势产业发展基金的决定》基金扶持奖励条款、县委县政府潜发[2010]1号《关于加快推进工业五大产业发展的意见》第7条中相关奖励条款同时废止。
